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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瞭解目前 23 個署訂專科醫師訓練員額係由各專科醫學會各自作業，報衛生署核定後公

告，其中訪視基準、內容及評定原則，因各科主張不一，其作業亦不一致，部份合格訓練醫院

其分配到的容額人數為零，相對產生公平性爭議之疑慮。 

三、再者，23 個醫學專科醫學會個別進行培訓醫院的評鑑訪視，使得醫院經常需因應不同醫

學會的評鑑，且標準與要求不同，造成接受評鑑及訪查的作業繁重及頻繁，增加作業很大負擔

，整體而言也產生資源浪費。 

四、綜上，建請衛生署將專科醫師教學訓練容額認定作業回歸署內統一執行辦理，並簡化醫

院接受各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評鑑及訪查次數，以使其作業更具公信力，且增加作業的效能

。 

提案人：蘇清泉  江惠貞  廖正井 

連署人：李貴敏  江啟臣  簡東明  林郁方  陳碧涵  

詹凱臣  陳鎮湘  鄭天財  吳育仁  孔文吉  

馬文君  邱文彥  羅明才  王育敏  楊玉欣  

蔡正元  呂學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五案，請提案人陳委員亭妃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亭妃：（14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劉委員建國、蕭委員美琴等 21 人，為兼顧

保護動物及解決全國大約二百萬的非經濟動物之寵物罹病時面臨無藥可醫之立場，是故，基於

為讓寵物獲得更完善的治療及人用藥品得以適度地供應獸醫診療機構，俾便暫緩罹病動物無藥

可醫之窘境，現今權宜之計，爰要求行政院應責成農業委員會與衛生署協商於一個月內，共同

研擬動物藥品不足而得以人用藥品暫予取代者，並將該等藥品品項以正面表列，公布於「動物

用藥品資訊服務網」，另為長久計，農業委員會應於此過渡時期，同時提出動物藥缺藥之解決

方案及動物診療機構使用之暫行辦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五案： 

本院委員劉建國、陳亭妃、蕭美琴等 21 人，為兼顧保護動物及解決全國大約二百萬的非經濟動物

之寵物罹病時面臨無藥可醫之立場，是故，基於為讓寵物獲得更完善的治療及人用藥品得以適

度地供應獸醫診療機構，俾便暫緩罹病動物無藥可醫之窘境，現今權宜之計，爰要求行政院應

責成農業委員會與衛生署協商於一個月內，共同研擬動物藥品不足而得以人用藥品暫予取代者

，並將該等藥品品項以正面表列，公布於「動物用藥品資訊服務網」，另為長久計，農業委員

會應於此過渡時期，同時提出動物藥缺藥之解決方案及動物診療機構使用之暫行辦法。是否有

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國內目前雖有動物專用藥品，但囿於成本因素，開發及進口者少，其使用比例僅占寵物

常用藥物之一、兩成左右；獸醫師為免罹病動物無藥可醫之窘境，多以人用藥物取代，惟依藥

事法之規定，廠商不得販賣人用藥物給動物醫院，倘廠商擅自販售者，應以藥事法處辦，致使

廠商不敢再將藥物賣給獸醫師，導致廠商基於寒蟬效應不敢再販賣人用藥物給動物醫院，直接


